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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雍正皇帝自稱「漢子」的涵義

雍
正
皇
帝
自
稱
﹁
漢
子
﹂
的
涵
義

思
相
近
。
雍
正
皇
帝
並
不
顧
及
於
此
，
豈

不
與
市
井
漢
子
的
意
思
粘
連
。
九
五
之
尊

的
人
主
如
此
自
輕
自
賤
，
頗
令
人
費
解
。

筆
者
於
是
有
了
解
讀
的
興
趣
，
看
看
這
位

頗
令
當
時
人
、
後
世
人
爭
議
不
休
的
君
王

到
底
是
怎
麼
回
事
，
是
怎
樣
的
一
個
人
！

﹁
漢
子
﹂
詞
源
與
早
期
的
英
雄
涵
義

為
理
解
雍
正
皇
帝
使
用
﹁
漢
子
﹂
的

詞
義
，
不
妨
先
了
解

﹁
漢
子
﹂
的
詞
源

及
其
流
變
。
﹁
漢
子
﹂
源
出
︽
北
史
︾
卷

五
十
六
︿
魏
蘭
根
傳
﹀
附
︿
魏
愷
傳
﹀
，

因
為
魏
愷
不
願
出
任
青
州
長
史
，
北
齊
君

主
高
洋
發
怒
，
說
﹁
何
物
漢
子
，
與
官
不

就
﹂
，
又
說
：
﹁
何
慮
無
人
，
苦
用
此

漢
！
﹂
︵
註
三
︶

高
洋
話
中
的
﹁
漢
子
﹂

與
﹁
此
漢
﹂
的
﹁
漢
﹂
是
同
義
詞
。
不

過
單
稱
的
﹁
漢
﹂
，
令
人
想
到
漢
子
的
民

族
涵
義
，
或
者
說
民
族
成
分
。
高
洋
是

鮮
卑
化
了
的
漢
人
，
他
說
魏
愷
是
漢
子
、

是
此
漢
，
這
漢
是
指
漢
人
；
漢
子
也
是

指
漢
人
。
其
實
，
早
在
漢
武
帝
時
期
，
匈

奴
人
稱
漢
朝
男
人
為
﹁
漢
兒
﹂
，
為
﹁
好

漢
﹂
，
所
謂
﹁
漢
自
武
帝
征
伐
匈
奴
，

二
十
餘
年
，
聞
漢
兵
莫
不
畏
者
，
稱
之
為

﹃
漢
兒
﹄
。
又
曰
﹃
好
漢
﹄
。
自
後
遂
為

男
子
之
稱
﹂
︵
註
四
︶

。
將
匈
奴
、
鮮
卑
對

漢
人
兩
種
稱
謂
聯
繫
起
來
看
，
似
乎
可
以

這
樣
理
解
：
鮮
卑
人
的
稱
漢
人
為
漢
子
，

是
匈
奴
人
的
漢
兒
、
好
漢
的
延
續
，
換
句

話
說
，
漢
子
是
少
數
民
族
對
漢
人
男
子
的

稱
呼
。
一
九
七
九
年
版
︽
辭
海
．
漢
子
︾

條
寫
道
：
﹁
古
代
北
方
民
族
對
漢
族
男
子

的
稱
呼
。
﹂
下
引
︽
北
齊
書
．
魏
蘭
根

傳
︾
的
材
料
為
證
︵
註
五
︶

。
筆
者
同
意

︽
辭
海
︾
之
說
，
﹁
漢
子
﹂
是
歷
史
上
北

方
少
數
民
族
對
漢
人
男
子
的
稱
呼
。

還
需
要
看
到
語
言
流
變
，
漢
子
，

不
僅
是
少
數
民
族
稱
漢
人
，
漢
人
也
用
此

稱
謂
，
從
下
述
﹁
漢
子
﹂
變
成
貶
義
詞
可

知
。
陸
游
在
︽
老
學
庵
筆
記
︾
說
，
﹁
今

人
謂
賤
丈
夫
曰
漢
子
﹂
︵
註
六
︶
；

﹁
漢

子
﹂
具
有
﹁
賤
丈
夫
﹂
的
詞
義
，
成
了
貶

義
詞
。
但
是
也
不
全
為
貶
義
，
也
用
於
一

般
性
地
指
稱
男
人
，
不
具
褒
貶
涵
義
。

如
清
代
安
徽
蕪
湖
人
稱
長
工
是
﹁
二
漢

子
﹂
，
意
思
是
﹁
賤
男
子
﹂
︵
註
七
︶

，
表

示
蔑
視
這
種
人
。
二
漢
子
，
是
夠
不
上
漢

子
的
人
，
那
麼
漢
子
就
是
普
通
人
了
，
沒

有
歧
視
的
味
道
。

雍
正
初
年
，
江
南
的
一
些
地
方
遭
受

旱
災
、
水
災
、
蝗
災
、
海
潮
災
害
，
稻
穀

減
產
，
本
來
就
因
手
工
業
發
達
，
農
業
生

產
不
足
民
間
食
用
，
至
是
更
加
短
缺
，
故

而
朝
廷
令
鄰
省
山
東
巡
撫
陳
士
倌
、
署
理

河
南
巡
撫
田
文
鏡
採
辦
小
米
運
往
江
南
平

糶
。
田
文
鏡
考
慮
到
江
南
人
不
習
慣
吃
食

小
米
，
請
求
改
買
小
麥
，
獲
得
允
准
。
陳

士
倌
運
去
的
小
米
不
受
歡
迎
，
署
理
江
蘇

巡
撫
何
天
培
要
求
改
給
小
麥
。
為
此
，
雍

正
皇
帝
發
出
上
諭
，
指
責
陳
士
倌
辦
事
不

用
心
，
罰
他
重
新
運
送
小
麥
，
出
售
小
米

賠
的
錢
，
由
其
私
人
補
償
；
同
時
表
彰
田

文
鏡
，
予
以
議
敘
。
田
文
鏡
為
此
於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恭
上

謝
恩
摺
，
表
示
他
的
盡
心
王
事
，
全
是
遵

照
皇
帝
指
示
精
神
辦
理
的
。
雍
正
皇
帝
閱

後
，
寫
出
硃
批
：
﹁
朕
就
是
這
樣
漢
子
，

就
是
這
樣
秉
性
，
就
是
這
樣
皇
帝
。
爾
等

大
臣
若
不
負
朕
，
朕
再
不
負
爾
等
也
。
勉

之
。
﹂
︵
註
一
︶

﹁
朕
就
是
這
樣
漢
子
﹂

的
話
，
出
自
至
尊
的
皇
帝
之
口
，
實
在
令

人
驚
訝
不
已
。
人
們
在
古
典
小
說
中
，
如

︽
西
遊
記
︾
裡
見
到
，
有
平
民
之
間
稱
謂

對
方
為
﹁
漢
子
﹂
的
語
言
；
民
間
婦
女
對

他
人
稱
道
丈
夫
為
﹁
漢
子
﹂
；
民
間
關

於
男
子
的
描
述
，
有
﹁
好
漢
﹂
、
﹁
癩

漢
﹂
、
﹁
懶
漢
﹂
、
﹁
醉
漢
﹂
、
﹁
窮

漢
﹂
之
類
，
加
了
形
容
詞
，
漢
子
就
有
了

特
殊
的
意
思
。
窮
漢
之
﹁
漢
﹂
，
被
認
為

是
﹁
好
博
、
好
飲
、
好
鬥
、
好
訟
、
好

色
﹂
之
徒
︵
註
二
︶

，
於
是
窮
漢
與
光
棍
意

馮
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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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
正
皇
帝
是
滿
洲
人
，
大
概
念
地
講

他
是
北
方
人
，
接
受
北
方
民
族
傳
承
的
觀

念
、
語
彙
很
容
易
，
很
自
然
，
所
以
他
能

熟
練
使
用
漢
子
詞
語
。
從
這
個
角
度
講
，

他
說
的
漢
子
，
是
褒
義
，
與
好
漢
是
同
義

詞
。
具
體
地
說
，
他
的
﹁
漢
子
﹂
，
筆
者

以
為
有
三
重
涵
義
，
從
三
個
方
面
反
映
雍

正
皇
帝
個
性
，
容
於
下
面
一
一
道
來
。

敢
作
敢
為
英
雄
好
漢
性
格
與
為
政

務
實
精
神

雍
正
皇
帝
即
位
之
初
，
面
臨
著
康

熙
末
年
因
皇
儲
未
定
而
形
成
的
某
種
政
治

危
機
，
歷
史
積
弊
的
官
吏
私
徵
耗
羨
和
吏

治
不
清
，
國
庫
空
虛
，
歷
史
遺
留
的
科
甲

人
利
益
共
同
體
容
易
產
生
朋
黨
之
弊
，
等

等
。
雍
正
皇
帝
繼
位
，
就
以
革
除
積
弊
為

目
標
，
希
冀
出
現
新
氣
象
、
新
面
貌
，
為

此
他
以
為
政
務
實
、
不
尚
虛
名
作
為
執
政

理
念
和
方
針
。
他
在
登
極
一
個
多
月
的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元
旦
，
給
督
撫
至

知
縣
的
各
級
官
員
分
別
發
布
諭
旨
，
指
示

為
官
之
道
。
在
給
總
督
上
諭
中
說
：
﹁
朕

觀
古
之
純
臣
，
載
在
史
冊
者
興
利
除
弊
，

以
實
心
行
實
政
，
實
至
而
名
亦
歸
之
，
故

曰
﹃
名
者
實
之
華
﹄
。
今
之
居
官
者
，
釣

譽
以
為
名
，
肥
家
以
為
實
，
而
曰
﹃
名

實
兼
收
﹄
，
不
知
所
謂
名
實
者
果
何
謂

也
。
﹂
︵
註
八
︶

他
在
繼
位
一
周
年
時
再
次

強
調
說
：
﹁
為
治
之
道
，
要
在
務
實
，
不

尚
虛
名
。
朕
纘
承
丕
基
，
時
刻
以
吏
治
兵

民
為
念
。
﹂
︵
註
九
︶

雍
正
皇
帝
是
從
國

家
大
計
著
眼
，
來
講
為
政
務
實
，
不
尚
虛

名
，
反
對
名
實
兼
收
。
他
的
為
政
務
實
，

要
點
是
有
益
民
生
和
澄
清
吏
治
，
為
此
反

對
官
員
營
私
舞
弊
的
名
實
兼
收
，
於
是
設

立
會
考
府
，
清
查
經
濟
，
嚴
懲
貪
官
污

吏
，
不
惜
採
取
抄
家
清
償
的
辦
法
，
被
輿

論
諷
刺
為
﹁
抄
家
湖
﹂
︵
打
牌
滿
貫—

通
吃
︶
；
於
是
實
行
耗
羨
歸
公
和
養
廉
銀

制
度
，
減
少
民
間
耗
羨
負
擔
，
防
範
官
吏

稅
外
魚
肉
百
姓
和
官
吏
舞
弊
；
於
是
實
行

攤
丁
入
畝
制
度
，
取
消
無
田
貧
民
的
人
口

稅
。
利
民
的
這
些
制
度
要
靠
官
吏
來
實

現
，
而
傳
統
社
會
是
人
治
社
會
，
多
好
的

政
策
也
要
靠
官
吏
執
行
，
所
以
整
飭
吏

治
，
勢
在
必
行
，
要
點
是
反
對
官
吏
的
名

實
兼
收
，
即
反
對
官
吏
的
貪
婪
貨
財
。

雍
正
皇
帝
的
為
政
務
實
方
針
，
重

在
實
行
。
表
彰
田
文
鏡
和
責
罰
陳
士
倌
是

按
考
到
開
封
府
，
封
丘
生
童
遂
行
罷
考
，

范
瑚
將
少
數
應
試
者
試
卷
搶
走
，
不
讓
考

試
，
以
示
對
士
民
一
體
當
差
的
抗
議
。
雍

正
皇
帝
命
石
文
焯
、
田
文
鏡
嚴
行
查
辦
，

申
明
國
憲
，
將
王
遜
、
范
瑚
斬
決
，
王
前

等
斬
監
候
。
在
審
理
過
程
中
，
科
甲
出
身

的
張
廷
璐
、
開
歸
道
陳
時
夏
同
情
生
童
，

沽
名
釣
譽
，
而
田
文
鏡
係
監
生
出
身
，
並

非
科
甲
之
人
，
不
講
情
面
。
所
以
生
童
說

﹁
宗
師
︵
張
廷
璐
︶
甚
寬
﹂
，
﹁
陳
︵
時

夏
︶
守
道
是
好
人
﹂
，
唯
獨
田
文
鏡
是
無

人
不
怨
、
無
人
不
恨
︵
註
十
︶
。

至
此
我
們
從
雍
正
皇
帝
對
待
官
員
的

態
度
不
難
看
出
他
強
力
推
行
政
治
方
針
的

意
向
與
實
踐
：
田
文
鏡
屢
受
加
恩
，
被
雍

正
皇
帝
稱
為
第
一
個
好
督
撫
，
並
升
任
河

南
山
東
總
督
、
加
兵
部
尚
書
銜
、
太
子
太

保
︵
註
十
一
︶

。
張
廷
璐
被
革
職
。
浙
江
海

寧
人
的
陳
士
倌
，
在
雍
正
朝
很
不
得
意
，

被
革
職
回
籍
；
乾
隆
朝
大
轉
機
，
乾
隆
六

年
︵
一
七
四
一
︶
晉
升
文
淵
閣
大
學
士
。

他
的
父
親
陳
詵
，
官
至
禮
部
尚
書
。
陳
氏

是
官
宦
世
家
，
傳
說
中
的
乾
隆
帝
是
他
家

的
兒
子
，
不
過
是
無
稽
之
談
。

田
文
鏡
為
政
務
實
而
名
聲
不
好
；
張

務
實
的
一
個
實
例
。
要
之
，
賞
功
罰
罪
，

是
為
政
務
實
的
有
力
措
施
。
田
文
鏡
就
是

一
個
不
避
嫌
怨
、
實
心
辦
事
、
不
遺
餘
力

奉
行
雍
正
皇
帝
政
策
的
疆
吏
。
他
和
他
的

前
任
石
文
焯
在
河
南
較
早
地
推
行
耗
羨
歸

公
和
養
廉
銀
制
度
，
取
締
陋
規
，
堅
決
實

行
士
民
一
體
當
差
政
策
。
士
民
一
體
當
差

的
政
策
平
均
賦
役
，
有
益
平
民
，
不
利
於

士
紳
。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鞏
縣
知

縣
張
可
標
發
布
﹁
生
員
與
百
姓
一
體
當

差
﹂
的
告
示
，
生
員
是
﹁
儒
戶
﹂
，
監
生

是
﹁
宦
戶
﹂
，
他
們
本
身
享
有
免
除
徭
役

的
特
權
，
現
在
被
取
消
了
，
讓
他
們
與
平

民
一
同
應
役
，
自
然
不
滿
，
乃
控
告
知
縣

貪
贓
以
洩
憤
，
雍
正
皇
帝
一
面
令
石
文
焯

調
查
張
可
標
是
否
貪
婪
不
法
，
一
面
令
將

鬧
事
的
生
監
重
加
懲
處
，
遏
制
刁
風
。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
開
封
府
封
丘
令
唐
綏

祖
因
黃
河
堤
防
須
用
民
工
，
定
出
按
田
出

夫
的
法
則
，
凡
有
土
地
的
人
，
不
論
紳

衿
、
庶
人
，
必
須
出
河
工
。
田
文
鏡
支
持

他
的
辦
法
，
隨
後
正
式
報
告
雍
正
皇
帝
。

五
月
生
員
王
遜
、
武
生
范
瑚
等
人
攔
截
唐

綏
祖
，
聲
稱
應
當
區
分
儒
戶
、
宦
戶
，
不

能
與
庶
民
一
例
當
差
。
河
南
學
政
張
廷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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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正大光明，浩然之氣。自然召感天和，一切如意，萬姓蒙福也。勉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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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雍正皇帝自稱「漢子」的涵義

二
十
五
日
奏
報
豐
收
，
硃
批
：
﹁
爾
能
如

此
為
朕
作
臉
，
朕
實
在
未
曾
想
到
，
委
實

喜
悅
。
﹂
︵
同
註
十
二
頁
一
二
一
六
︶

於
此
可

見
雍
正
皇
帝
掌
握
這
樣
的
原
則
：
為
皇
帝

丟
臉
者
責
之
，
獲
得
好
評
者
獎
賞
之
。
雍

正
皇
帝
的
顧
顏
面
，
真
可
以
與
江
湖
中
人

比
美
。雍

正
皇
帝
向
臣
工
講
互
不
相
負
，
是

君
父
向
臣
子
下
保
證
，
這
是
其
他
帝
王
做

不
到
的
，
雍
正
皇
帝
則
是
不
斷
重
複
這
一

行
為
，
加
之
他
的
好
講
臉
面
，
只
能
表
明

他
的
江
湖
氣
太
嚴
重
，
然
而
這
正
是
他
籠

絡
臣
工
、
制
馭
臣
工
的
一
種
手
法
，
一
種

有
成
效
的
手
段
。

好
用
俚
語
的
民
間
氣
息

雍
正
皇
帝
好
用
民
間
語
言
，
也
讓
人

覺
得
同
他
的
帝
王
身
分
不
相
稱
。
自
稱
漢

子
，
且
不
說
了
，
有
意
思
的
是
他
竟
然
稱

臣
下
為
﹁
恩
人
﹂
︵
同
註
十
二
頁
七
八
八
︶

。

他
在
查
弼
納
雍
正
二
年
閏
四
月
初
一
日
奏

摺
上
寫
道
：
﹁
爾
等
幾
名
忠
誠
省
臣
，
不

僅
為
朕
之
忠
臣
，
實
視
為
朕
之
恩
人
。
﹂

他
也
稱
年
羹
堯
為
﹁
恩
人
﹂
︵
註
十
三
︶

。

恩
人
，
通
常
是
在
下
者
對
在
上
者
表
示
感

激
的
用
詞
，
哪
有
皇
帝
稱
臣
下
是
恩
人

的
！
故
而
後
世
有
研
究
者
依
據
雍
正
皇
帝

說
年
羹
堯
是
他
的
恩
人
的
話
，
認
為
他
得

位
不
正
，
是
靠
年
羹
堯
和
隆
科
多
篡
奪

的
。
這
是
忽
略
了
雍
正
皇
帝
的
江
湖
氣
與

民
間
氣
質
之
故
，
做
出
了
曲
解
。

雍
正
皇
帝
使
用
戲
劇
語
言
，
如
他

在
查
弼
納
雍
正
三
年
︵
一
七
二
五
︶
五
月

十
三
日
奏
摺
上
硃
批
，
說
到
康
熙
帝
懲
治

貝
勒
蘇
努
，
他
也
給
其
治
罪
，
乃
因
蘇
努

是
：
﹁
雙
料
曹
操
之
名
品
，
八
旗
人
等
何

人
不
曉
？
﹂
︵
同
註
十
二
頁
一
一
二
七
︶

將
蘇

努
比
喻
成
小
說
、
戲
劇
舞
臺
上
的
奸
臣
大

花
臉
。在

引
見
中
下
級
官
員
時
，
雍
正
皇
帝

常
常
在
該
員
的
履
歷
上
寫
出
評
語—

其
人

相
貌
、
性
格
、
才
能
、
任
用
前
途
，
所
用

語
彙
，
幾
乎
都
是
民
間
常
用
的
大
白
話
、

實
話
，
簡
單
而
生
動
，
諸
如
說
該
員
：

﹁
蒼
蒼
兒
的
﹂
、
﹁
可
憐
見
兒
的
人
﹂
、

﹁
局
氣
少
卑
寒
些
﹂
、
﹁
似
夯
些
﹂
、

﹁
濁
胖
子
﹂
、
﹁
油
滑
些
的
﹂
，
等
等
。

從
對
俚
語
的
不
避
忌
來
看
，
雍
正
皇

帝
自
稱
漢
子
，
真
是
一
點
也
不
奇
怪
了
，

我
們
不
必
對
此
大
驚
小
怪
。
雍
正
皇
帝
的

廷
璐
、
陳
時
夏
不
實
心
任
事
而
有
虛
名
。

雍
正
皇
帝
就
是
向
博
取
虛
名
者
，
向
名
實

兼
收
的
官
場
風
氣
，
向
吏
治
不
清
的
官
風

開
戰
。
為
了
政
治
更
新
，
朝
政
清
明
，
不

怕
得
罪
人
，
不
怕
挨
罵
，
不
怕
別
人
說
他

﹁
嚴
刻
﹂
，
說
他
是
﹁
愛
銀
皇
帝
﹂
，
他

不
要
虛
名
，
這
就
是
雍
正
皇
帝
意
識
中
的

﹁
漢
子
﹂
秉
性
，
好
漢
行
為
，
英
雄
行

為
。
雍
正
皇
帝
有
其
異
於
官
場
的
﹁
名
實

觀
﹂
，
是
條
漢
子
。

江
湖
義
氣
性
格
與
籠
絡
臣
工
的
手
段

雍
正
皇
帝
的
概
念
裡
漢
子
等
同
好

漢
，
是
英
雄
，
那
就
要
說
話
算
話
，
重

然
諾
，
不
做
虧
心
事
，
不
做
負
心
人
，
一

定
對
得
起
臣
工
，
對
得
起
子
民
；
同
理
臣

工
就
應
該
實
心
實
意
為
皇
上
辦
事
，
對
得

起
皇
帝
。
兩
江
總
督
查
弼
納
於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八
月
初
十
日
奏
報
整
飭
驛

站
營
伍
情
形
，
雍
正
皇
帝
表
示
：
﹁
朕
信

賴
爾
，
對
爾
朕
一
向
絕
非
負
心
之
君
。
﹂

︵
註
十
二
︶

同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閩
浙
總
督
滿

保
的
奏
摺
，
得
到
的
硃
批
是
：
﹁
若
實
心

黽
勉
而
行
，
朕
斷
不
有
負
臣
等
。
﹂
︵
同

註
十
二
頁
三
二
八
︶

他
希
望
君
臣
合
作
，
臣

下
盡
力
，
所
以
表
示
不
會
辜
負
臣
下
，
不

負
心
。
由
此
也
可
以
證
實
，
雍
正
皇
帝
的

漢
子
之
謂
，
也
如
同
民
間
一
樣
，
賭
咒
發

誓
，
保
證
不
做
負
心
人
，
讓
臣
下
放
心
。

自
我
保
證
的
同
時
要
求
臣
工
盡
忠
，
不
負

皇
恩
，
否
則
也
是
對
不
起
皇
上
。
故
在
田

文
鏡
實
授
巡
撫
的
謝
恩
摺
上
，
雍
正
皇
帝

硃
批
：
﹁
你
要
負
了
，
想
亦
奇
事
矣
。
沒

得
講
，
好
生
做
千
萬
的
人
物
。
﹂
︵
同
註

一
頁
一
八
四
︶

要
求
他
好
好
做
官
，
留
名
後

世
，
不
要
辜
負
擢
拔
之
恩
。

雍
正
皇
帝
極
好
講
臉
面
，
重
然

諾
。
人
人
講
面
子
，
而
江
湖
中
人
尤
其
如

此
。
雍
正
皇
帝
亦
然
，
他
在
不
同
年
月
給

圖
理
琛
的
三
份
批
件
中
，
著
眼
點
是
官

員
不
要
給
皇
帝
丟
臉
，
免
得
有
用
人
不

當
之
咎
。
兵
部
郎
中
圖
理
琛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奏
摺
硃

批
云
：
﹁
參
爾
之
人
甚
多
，
朕
排
眾
議
，

任
用
於
爾
，
斷
不
可
有
辱
朕
之
顏
面
。
﹂

︵
同
註
十
二
頁
三○

八
︶

廣
東
藩
司
圖
理
琛
雍

正
二
年
︵
一
七
二
四
︶
十
月
十
五
日
摺

上
硃
批
，
要
求
其
行
事
﹁
勿
玷
污
朕
之

臉
面
﹂
︵
同
註
十
二
頁
九
五
七
︶

。
陝
西
巡
撫

圖
理
琛
雍
正
三
年
︵
一
七
二
五
︶
九
月

雍正六年八月一日　陜西總督岳鍾琪奏謝御賜欽定駢字類編一部三喜玉環一副玉玦一枚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硃批 ：卿一片至誠感謝處，朕全覽矣！亦不必待卿之奏，朕始知也。至於子孫之況，除非卿之子孫負朕，即朕之子孫負卿耳。但將
千古嘉話一句共勉之耳。可將朕諭田文鏡之批諭一觀自知。朕待諸大臣之心也，然朕亦不以卿等知否為意，只務天祖之照
鑒，力行之心，可保不移動也。朕生平積一些福基處，在不負人三字，實可自信者。



磁胎畫琺瑯

節節長春白地鍾

壹對

磁胎畫琺瑯紅梅綠
竹白地鍾一對（帶
匣）《點查報告》
名稱與實物不符，
實物應為編號41列
圖。

列

箱

雍正款琺瑯彩

竹石小碗

清雍正窯琺瑯彩

月季翠竹盃

雍正 年 月 日作得

「綠竹大酒圓一對」

口徑： 公分

足徑： 公分

高 ： 公分

磁胎畫琺瑯

綠竹紅梅白地鍾

壹對

磁胎畫琺瑯節節
長春白地鍾 一對
（帶匣雍正年製）
《點查報告》名稱
與實物不符，實物
應為編號40列圖。

列

箱

雍正款琺瑯彩

梅竹先春酒桮

清雍正窯琺瑯彩

梅竹先春桮

口徑： 公分

足徑： 公分

高 ： 公分

磁胎畫琺瑯

墨山水黃地白裡

六寸盤 壹對

磁胎畫琺瑯山水

六寸盤 一對

（帶匣破西六六號

雍正年製雙圈六字

款）

列

箱

雍正款琺瑯墨彩

山水盤

清雍正窯琺瑯彩

黃地赭墨山水盤

口徑： 公分

足徑： 公分

高 ： 公分

磁胎畫琺瑯長春

花黃地四寸碟

壹對

雍正年製榮華富貴
白地四寸碟 一對
（帶匣西七十八號
堆料款）《點查報
告》名稱與實物不
符，實物應為編號
88列圖。

列

箱

雍正款琺瑯彩

花卉盤

清雍正窯琺瑯彩

黃地月季碟

口徑： 公分

足徑： 公分

高 ： 公分

《點查報告》誤記應與列

對調

磁胎畫琺瑯碧桃

花白地六寸盤

壹對 毛邊

磁胎畫琺瑯玉堂富
貴白地六寸碟
一對（帶匣西
七十九號堆料款）
《點查報告》名稱
與實物不符，實物
應為編號80列圖。

列

箱

雍正款琺瑯彩

花卉盤

清雍正窯琺瑯彩

繡球桃花盤

口徑： 公分

足徑： 公分

高 ： 公分

磁胎畫琺瑯玉堂

富貴白地六寸盤

壹對

雍正年製碧桃花白
地六寸盤 一對
（帶匣西七十八號
堆料款內係富貴玉
堂花樣）實物應為
編號79列圖。

列

箱

雍正款琺瑯彩

花卉盤

清雍正窯琺瑯彩

玉堂富貴盤

口徑： 公分

足徑： 公分

高 ： 公分

磁胎畫琺瑯虞美

人花白地三寸碟

壹對

磁胎畫琺瑯虞美人

花白地三寸碟一對

（帶匣西九十四號

雍正年製）

列

箱

雍正款琺瑯彩

花卉碟

清雍正窯琺瑯彩

虞美人碟

口徑： 公分

足徑： 公分

高 ： 公分

序

號

《陳設檔》
品名

（1835年）

《點查報告》
品名

（1925年）

點查編號
統一編號
故瓷箱號

故宮現典藏品名
上：原品名
下：現品名

圖片1 圖片2 《活記檔》製作日期
尺寸及備註

321期訂正

〈從色地畫琺瑯與洋彩瓷器談文物定名問題〉，頁 ∼

表二 雍正磁胎畫琺瑯《檔案與實物》對照表（勘誤）

＊序號3第四欄「故宮現典藏品名」下：現品名：清雍正窯琺瑯彩花卉「盤」為「碗」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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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稱
漢
子
，
是
一
種
俗
氣
，
與
皇
帝
的
莊

嚴
神
聖
氣
象
的
雅
氣
絕
然
不
同
，
可
見
俗

氣
、
雅
氣
相
容
於
雍
正
皇
帝
一
身
，
表
明

他
具
有
多
重
性
格
。

雍
正
皇
帝
四
十
五
歲
繼
位
，
在
當

時
人
的
概
念
已
經
接
近
老
年
了
；
皇
子

名
位
雖
高
，
在
諸
兄
弟
爭
奪
儲
位
的
情
形

下
，
地
位
不
穩
定
，
處
處
揣
摩
父
皇
康
熙

皇
帝
的
意
向
，
很
不
好
受
。
雍
正
五
年

︵
一
七
二
七
︶
三
月
十
五
日
，
西
安
將
軍

延
信
上
奏
摺
表
示
忠
心
和
奮
勉
，
雍
正
皇

帝
硃
批
：
﹁
理
應
黽
勉
，
如
朕
當
奴
四
十

載
之
主
實
難
相
遇
。
即
便
相
遇
，
如
朕
無

私
心
雜
念
之
人
，
相
遇
更
難
。
﹂
︵
同
註

十
二
頁
一
四
五○

︶

自
云
在
康
熙
朝
當
奴
才
不

容
易
，
意
即
能
夠
體
貼
人
。
他
生
活
在
民

間
時
間
長
，
了
解
民
情
，
具
有
某
種
民
間

氣
質
，
難
怪
他
能
夠
熟
練
地
使
用
民
間
語

言
。

總
起
來
說
，
雍
正
皇
帝
自
稱
﹁
漢

子
﹂
，
以
及
稱
臣
工
為
﹁
恩
人
﹂
，
表

示
自
家
是
好
漢
，
展
示
他
的
英
雄
氣
概
；

與
臣
工
下
保
證
，
重
然
諾
，
講
信
譽
，
顯

示
他
的
江
湖
氣
；
能
夠
掌
握
使
用
民
間
語

言
，
具
有
某
種
民
間
氣
質
。
他
的
稟
賦
使

得
他
與
臣
工
合
作
，
同
心
同
德
，
為
政
務

實
，
不
尚
虛
名
，
治
理
好
天
下
，
使
得
雍

正
朝
成
為
中
國
歷
史
上
一
個
革
新
時
代
，

他
本
人
則
成
為
革
新
家
。
然
而
又
有
市
井

漢
子
氣
質
，
真
正
是
傳
奇
人
物
。

作
者
為
南
開
大
學
中
國
社
會
史
研
究
中
心
學
術
委
員
會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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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江南提督總兵高其位　奏謝頒賜摺匣並報蘇松沿海地方情形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硃批：知道了。你高其倬這個兄弟，實在好得緊，當勉勵他。高其佩這個兄弟，甚卑鄙下賤，惟日以迎奉年羹堯為事，當教訓他。


